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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碳汇的县南沟流域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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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补偿标准是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核心与难点，为探讨黄土高原退耕林地合适的补偿标

准，论文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背景，通过理论分析、实地测量与室内实验，把碳汇价值与退

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相结合，构建了禁伐政策下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的动态模型；并选取黄土高原

退耕的代表流域——县南沟进行实证分析，依据退耕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林特性确定退

耕的一个补偿周期为37 a，退耕地补偿过程与补偿标准分为两个阶段：退耕1~17 a，通过机会成

本的计算，补偿的可执行标准为 1 997.26元/(hm2· a)；退耕18~37 a，通过碳汇模型进行测算，补

偿的可执行标准为3 692.35元/(hm2· a)。人工刺槐纯林在补偿周期之后会逐渐出现灌木层和衰

败现象，因此，这一补偿期结束后，应根据林地生态群落的变化再行核算并完善其补偿标准。

将碳汇价值纳入补偿体系，能促使农民为提高碳汇产量自觉增强林地管护，巩固退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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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耕还林第二轮补偿期即将结束，对于补偿期结束之后是否需要补偿、补偿标准的

高低，目前观点不一，未达成共识，2014年国家又启动了新一轮的退耕计划，这使得因

地制宜地制定区域退耕补偿标准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补偿标准是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

核心与难点[1-2]，国内外关于退耕地补偿标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补偿标准的制定依据及具

体数量。补偿标准的制定依据与计量方法目前主要有成本法、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法、意

愿法和协商博弈法，如Dunn等认为美国自然保护计划（CRP）不仅可控制土壤流失，还

有其他多种生态服务效益，在预定目标（控制土壤流失）实现之后政府应充分考虑生态

效益来维持退耕成果[3]；美国的CRP项目将农民的受偿意愿与退耕成本相结合确定支付

给申请农户的补偿标准[4-5]；哥斯达黎加的环境服务支付（PES）项目将退耕林地的机会

成本作为补偿标准的制定依据[6]；秦艳红和康慕谊[7]、孔凡斌[8]亦认为可将退耕还林所造

成的农民机会成本损失作为补偿标准。对于补偿标准具体数量的确定，国内目前基于成

本法研究的较多，现行退耕地的补偿标准也是基于农民的经济损失而制定的，对退耕地

生态功能的公共产品性考虑不是很到位，由于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目前没有公认的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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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计算方法及交易市场（买方），将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纳入退耕地补偿标准的制定目前

只处于理论初探阶段，研究相对滞后。

京都议定书提出清洁发展机制（CDM）之后，碳汇成为目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唯

一能够进行市场交易的“产品”，各国及国际组织用碳税法、造林成本法等对碳汇产品进

行了定价，加之碳汇量的估算方法目前已形成成熟的理论体系，这使得目前将碳汇价值

融入补偿标准的制定中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本文基于碳汇的视角，将碳

汇价值与机会成本相结合，构建黄土高原退耕地的补偿标准模型，并用退耕的典型代表

流域——县南沟进行实证计算，以期为国家和地区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退耕地补偿标准

提供参考，同时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1 研究区退耕概况及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退耕概况

县南沟流域位于陕西省安塞县沿河湾镇（109°12′12″～109°22′12″E，36°41′24″～36°

46′12″N），在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流域内梁峁起伏、地形破

碎，流域面积50.64 km2；过去，由于过度开垦和放牧、以及半干旱的气候和疏松贫瘠的

土质，使该区植被退化、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作为退耕还林的试点流域，中

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退耕还林（草）工程实施之前就在县南

沟流域进行了长期的水土流失治理研究，在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县南沟

流域认真落实“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截至 2014

年，流域共退耕还生态林 634.14 hm2，荒山造林 587.06 hm2，退耕还经济林 136.69 hm2，

退耕还生态林和荒山造林均为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纯林，退耕还林（草）工程

使流域林草覆盖率显著提高，耕地∶林地∶草地面积由退耕初的1∶0.65∶3.71[9]变为2014

年的1∶7.3∶11.6，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1.2 数据来源

补偿周期和碳汇价值的测算数据来自2014年8—10月的野外测量、采样及室内实验；

1999年坡耕地农作物的单产数据、经济投入和作物价格数据来自课题组的调研历史积累。

2 研究思路与分析方法

2.1 研究思路

Pagiola和Platais认为制定森林保护的补偿标准时，森林保护导致的净收益损失应作

为最低补偿，生态效益应作为最高补偿[10]；Engel等亦指出付给生态系统管理者的补偿必

须超过其他可供选择的土地利用类型（或原有土地利用类型）获得的收益，低于生态环

境使用者获得的利益价值[11]。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具有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提出京都

机制为排放权交易（ET）、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减量（JI） [12]，其中CDM规定

附件一国家和非附件一国家可采用清洁发展机制共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议定书第

3.3条规定1990年以后新植造林、再造林所吸收二氧化碳的净值，可作为CDM的排放减

量值计算。Jotzo和Michaelowa预测附件一国家采用CDM的减排量可能占整个京都议定

书规定减排量的32%[13]，提供排放减量权证（CER）的主要来源为中国与印度尼西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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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国退耕还林工程所固定的碳汇量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的CER与附件一国家

进行碳汇贸易[15-16]，并且碳汇贸易的市场潜力巨大。

退耕还林工程的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具有分散性，不便于与附件一国家进行交

易，需要国家作为中间商，国家向分散的退耕农户收购碳汇（即给退耕农户经济补偿），

汇总后通过CDM与附件一国家进行交易。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把国际社会公认的、可评估且可交易的碳汇价值作为退耕

林地生态效益补偿的下限值，并与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相结合确定黄土高原退耕林地补

偿的可实现标准，在退耕前期，碳汇价值低于机会成本，应按农户退耕的实际经济损失

进行补偿，在退耕后期，当碳汇收入高于机会成本时，意味着完成了产业替代，这个阶

段补偿的下限值应为碳汇收益。

2.2 分析方法

2.2.1 生态林补偿标准模型

采用Moura-Costa和Wilson逐年领取补偿的情境[17]，建立黄土高原退耕林地补偿标准

的动态模型。补偿标准模型为:

S ( )t = Max( )FVst，FVct (1≤ t≤ 37) （1）

式中： S ( )t 为退耕第 t年的补偿标准值；FVst为碳汇价值终值；FVct为机会成本终值。

农户将退耕林碳汇出售给政府，此时政府（买方）只需对产品付费，不需对农户的造

林成本付费，参照Olschewskia的CER价格模型[11]与柳婉郁和林国庆的碳汇收入模型[18]，

确定碳汇价值模型为：

FVst = ( )1 + r
t∙∆b(t)∙Pb （2）

式中： ∆b(t) 为碳汇年增量（Mg）； Pb 为碳汇价格（元/Mg）； r 为利率； t为退耕年限。

机会成本即农户因退耕而放弃原有粮食作物种植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加上植树造林的

成本，机会成本模型为：

FVct = ( )1 + r
t∙∑

i = 1

m æ

è
çç

ö

ø
÷÷Oi∙Pi -∑

j = 1

n

Cij ∙Ai∙I + ( )1 + r
t∙C f∙∑

i = 1

m

Ai （3）

式中：i 为某坡耕地种植作物的种类； O 为作物单产 （kg/hm2）； P 为作物价格 （元/

kg）； C 为作物的经济投入（元）；j为每种作物经济投入的种类，如化肥、农药、机械

等； A为种植面积（hm2）； I 为复种系数； C f 为造林成本（元/hm2）。

2.2.2 生态林退耕补偿周期

黄土高原水资源匮乏，刺槐耗水性特强，致使人工栽培的刺槐林在生长到30~40 a的

时候，因得不到充足的养分和水分，大部分刺槐林开始出现病虫害和“小老树”现象，

严重的甚至枯死[19]。当刺槐林生长极其缓慢或停止生长时，政府应改变禁伐的退耕政

策，探寻新的退耕方案，禁伐下的补偿期也到此结束。通过野外实地测量与已有资料的

结合，可建立当地刺槐胸径、树高随树龄的生长模型，以及刺槐单株生物量的连年生长

量和平均生长量的动态变化曲线，从而求得刺槐进入“老龄”的年限，即为生态林一个

退耕补偿周期的时间。

2.2.3 实验方法

由于学者对退耕还林后土壤碳的增减存在很大分歧[20-21]，因此本文只测算植被碳和枯

落物碳，县南沟流域现有退耕刺槐林未出现灌木层，在林地样方设置时，仅设置乔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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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林下草样方和凋落物样方。根据安塞县退耕办提供的图纸及林地的差异性与代表

性，寻找不同造林时期立地条件和立地质量基本一致的刺槐林样地，选定县南沟流域

1995、1999、2000、2002、2004年等时点及相邻的瓦树塌村1976年栽植的刺槐林作为调

查对象，每一退耕时点选取阴阳坡两片刺槐林地，每片林地分别布设3个10 m×10 m乔

木样方，每个乔木样方内布设3个1 m×1 m草本样方和3个1 m×1 m凋落物样方（表1）。

于2014年8—10月进行野外测定与采样。在乔木样方内对胸径＞4 cm的刺槐进行每

木检尺：用胸径尺测胸径、激光测距仪测树高，测量的同时，每一样地选取一株具有代

表性的刺槐，采集刺槐干、枝、叶、皮、根，用生长锥钻取树干；用高枝剪在阴阳两个

方向的上、中、下3个部位采集树枝和树叶；用部分挖掘法采树根，植物样品带回实验

室风干后用球磨仪研磨，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容量法测刺槐各组分的含碳率。对林下

草样方进行植物种类、盖度和高度的调查后，将草本地上部齐地刈割，凋落物样方中的

凋落物采用全部收获法，将草本和凋落物带回实验室称鲜重，然后在65 ℃下烘干至恒重，

称干重。

2.2.4 碳汇量测算方法

本文计算的退耕林碳汇量包括乔木固碳、林下草固碳和凋落物固碳，碳汇量采用生

物量法计算，生物量乘以含碳率为固碳量。实验获得林下草地上生物量，利用给定的根

冠比计算其地下生物量 [22]，由于实验采样是在夏末秋初，根冠比采用一年中的最低值

2.02∶1[23]。含碳率引用 IPCC 2006的推荐值，草本植物、凋落物的含碳率分别为 0.47、

0.37[24]。

对县南沟林龄10、12、14、15、19、29 a和邻近的纸坊沟林龄25、33、38 a刺槐林

的林分密度调查发现，退耕人工刺槐林自然稀疏现象不明显，林分密度与栽植初的存活

密度基本一致，于是请教长期研究安塞县刺槐林的侯庆春和侯喜录研究员等人，探讨结

果是：人工刺槐林栽植时的株行距、单株大小相同，导致刺槐个体营养空间一致，外界

生长条件均匀，且在无人为干扰的情况下，难以成功地繁殖扩散，所以在调查的林龄内

自然稀疏规律不显著，林分密度主要取决于栽植初的存活密度。因此单株碳汇量与存活

密度相乘即为刺槐单位面积碳汇量，刺槐单株碳汇量由干、枝、叶、皮、根生物量与实

验测定的干、枝、叶、皮、根的含碳率相结合得到，其中刺槐生物量的测算采用国家林

表1 刺槐样地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condition of Robinia pseudoacacia sample plot

地名

方家河

方家河

寨子湾

寨子湾

方家河

方家河

方家河

方家河

孙岔

瓦树塌

林龄/a

10

10

12

12

14

14

15

15

19

38

经度/(°)

109.339 0

109.319 7

109.247 3

109.246 9

109.342 0

109.341 0

109.342 0

109.341 0

109.271 9

109.253 0

纬度/(°)

36.722 0

36.737 5

36.708 5

36.709 7

36.732 0

36.732 0

36.733 0

36.731 0

36.716 1

36.748 9

海拔/m

1 188.4

1 157.1

1 270.9

1 254.3

1 211.0

1 205.8

1 197.3

1 215.3

1 144.8

1 134.6

坡向

阴

阳

阳

阴

阳

阴

阳

阴

阴

阴

坡度/(°)

30

28

30

17

31

33

19

24

15

14

密度/(株/hm2)

1 400

1 400

1 267

1 267

1 433

2 100

1 800

1 600

1 000

1 100

乔木样方数

3

2

3

3

3

3

3

3

3

3

782



5期 王正淑 等：基于碳汇的县南沟流域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研究

业局公布的刺槐异速生长方程[25] （表2）。

2.2.5 碳汇价格与机会成本参数的确定

确定碳汇价格的方法目前主要有碳

税率法、造林成本法、人工固定 CO2成

本法、温室效应损失法和避免损害费用

法等，国内多用碳税法和造林成本法[26]，

欧阳志云等比较运用两种方法，评估中

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汇的间接经济价值，

结果显示碳税法计算的碳汇价值约为造

林成本法计算的 10倍[27]，可见碳税法估

算的价值量过高，因此本文取碳税法和造林成本法价格的均值作为流域退耕林碳汇的单

价[28]。碳税率采用国家林业局2008年推荐使用的价格1 200元/Mg[10]，造林成本采用国家

林业部1990年公布的数据240.03元/m3，换算后为260.9元/Mg[29]，将碳税率、造林成本用

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调整为1999年的物价水平，分别为1 012.26、521.00元/Mg，历年通货

膨胀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30]。

机会成本包括农户因退耕而放弃原有粮食作物种植造成的经济损失和造林成本两部

分。退耕之前流域内坡耕地主要种植谷子、糜子等粮食作物，因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

重，加之广种薄收的耕作方式，使得粮食单产低[31]，1999年，坡耕地谷子、糜子单产分

别为1 800 、1 198.5 kg/hm2，谷子、糜子的单价分别为1、1.1元/kg；坡耕地谷糜种植的

生产投入只有种子和少量化肥，谷子、糜子的投入成本分别为 411.20 、124.35元/hm2；

县南沟流域作物的复种指数为 1；每年农民对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选取具有随机

性，不可预测，为便于计算，假设坡耕地上每种作物种植面积相等。造林成本主要包括

种苗费和管护费，按现行标准，种苗费为750元/hm2，管护费为300元/(hm2 · a)，种苗费

在退耕的第一年一次性补偿。

利率取 1999—2014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的均值，为 3%，基准利率来自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32]。

3 研究结果

3.1 退耕补偿周期

野外测量结果表明，由于阴坡蒸发量

少于阳坡，土壤水分条件优于阳坡，同一

树龄，刺槐阴坡的胸径、树高均略高于阳

坡，取阴阳坡的平均值作为对应树龄的胸

径、树高。采用理查德生长方程对树龄与

胸径（DBH）、树龄与树高进行非线性回归

（图1），得到：

刺槐胸径生长模型为：

D = 17.05( )1 - e-0.038t 0.788
(R2 = 0.998) （4）

刺槐树高生长模型为：

表2 刺槐各组分异速生长方程和含碳率均值

Table 2 Allometricequations and carbon contents of

different parts of Robinia pseudoacacia

器官

树干

树枝

树叶

树皮

树根

异速生长方程

WT =0.025 83×(D2H)0.684 1

WB =0.004 64×(D)3.218 1

WL =0.023 40×(D)1.927 7

WP =0.007 63×(D2H)0.044 7

WR =0.017 79×(D)2.644 8

各树龄含碳率均值

0.453

0.477

0.470

0.473

0.459

注：W为生物量（kg/株）；T、B、L、P、R分别表示

干、枝、叶、皮、根；D为胸径（cm）；H为树高（m）。

图1 胸径、树高非线性回归模型

Fig. 1 Nonlinear regression model of DBH and height of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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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11.983( )1 - e-0.091t 1.622
(R2 = 0.993) （5）

式中：t为树龄（a）。

刺槐胸径和树高生长模型与异速生长

方程相结合，对研究区刺槐单株生物量的

连年生长量和平均生长量随树龄的动态变

化进行计算和预测[33]，结果见图2。

由县南沟流域刺槐的胸径和树高生长

曲线 （图 1）、生长量变化曲线 （图 2） 可

知：树龄 37 a 时生物量的连年生长量与平

均生长量相交，37 a 之后生物量的连年生

长量低于平均生长量（图 2），生物量增长

变得极为缓慢；37 a 亦是胸径、树高由快

速生长向缓慢生长的过渡（图1），此时刺槐林已经达到过熟林，进入“老龄”阶段。因

此将流域内退耕刺槐林的一个补偿周期设定为37 a，这与县南沟流域刺槐林的实际情况

亦相符。根据对当地年老者和长期监测本流域刺槐林老专家的调研，县南沟流域刺槐林

林龄在30~40 a时，便逐渐出现衰败现象，于是农户对该林龄段的刺槐林进行了皆伐，因

此该流域没有超过该林龄段的刺槐林。

3.2 退耕补偿标准

3.2.1 碳汇量

实验测得刺槐不同树龄干、枝、叶、皮、根的含碳率相差不大，因此，在计算刺槐

各组分的固碳量时用各树龄干、枝、叶、皮、根含碳率的均值（表2）。刺槐胸径和树高

生长模型与异速生长方程相结合，可建立刺槐单株生物量与树龄的函数，生物量函数与

含碳率相结合可建立刺槐单株碳汇量与树龄的动态模型，如下式所示：

Ct = 0.453WT ( )t + 0.477WB( )t + 0.470WL( )t + 0.473WP( )t + 0.459WR(t) （6）

式中： Ct 为刺槐单株碳汇量（kg C）；0.453、0.477、0.470、0.473、0.459 分别为刺槐

干、枝、叶、皮、根各树龄含碳率的均值。

将县南沟流域退耕栽植时刺槐存活密

度的均值（1 492 株/hm2）设定为本文的林

分密度，林分密度与单株碳汇量模型结合

对刺槐单位面积碳汇量随林龄的变化进行

计算和预测。实验结果 （图 3） 表明林下

草、枯落物碳汇的年际变化不大且无明显规

律。

3.2.2 碳汇价值终值与机会成本终值

将流域退耕刺槐林碳汇年增量、1999

年碳汇价格 766.63 元/Mg、利率 3%代入公

式（2），得到随林龄变化的碳汇价值终值

（图4）。将上文确定的机会成本各项参数代

图3 刺槐林碳汇量
Fig. 3 Annual carbon sequestrations in

different parts of forest

图2 刺槐生物量生长量动态变化

Fig. 2 The dynamic changes of the Robinia pseudoacacia

biomas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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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公式（3），得到随退耕年限变化的机会

成本终值（图4）。

3.2.3 可实施补偿标准的确定

县南沟流域刺槐林林龄 1~17 a 间，机

会成本大于碳汇价值；18~37 a间，碳汇价

值大于机会成本，因此在一个补偿周期

内，补偿过程与补偿标准可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退耕 1~17 a，补偿退耕林

地的机会成本，如果每年等额补偿，则可

实施的补偿额度为1 997.26元/(hm2 · a)；第

二阶段，退耕 18~37 a，碳汇价值大于机会

成本，表明土地的碳汇生产替代粮食生

产，产业更替已经完成，土地对农民的直

接贡献为碳汇收益，将碳汇收益作为补偿标准，补偿主客体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每年

等额补偿，则可实施的补偿额度为 3 692.35元/(hm2 · a)。总的而言，在整个封山育林期

（1~37 a）的两个补偿阶段，政府共需向退耕农户补偿 107 800.36元/hm2，而政府可获得

的碳汇收益为96 484.81元/hm2，碳汇收益占补偿金总额的比例为89.50%。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背景，选取碳汇作为退耕林地生态效益补偿的下限

值，把碳汇价值与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相结合，构建了基于碳汇生产下黄土高原退耕林

地补偿标准的动态模型。并选取黄土高原的一个典型代表流域——县南沟进行实证，通

过实地测量、室内实验和以及历史资料的收集，依据流域退耕刺槐林特性确定退耕的一

个补偿周期为37 a，补偿过程与补偿标准可分为两个阶段：退耕1~17 a，可执行补偿标

准为1 997.26元/(hm2 · a)；退耕18~37 a，可执行补偿标准为3 692.35元/(hm2 · a)。

基于碳汇视角确定退耕林地的补偿标准，对于完善退耕林地的补偿体系将有一定的

作用，得出的黄土高原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的一般性结论，能为国家和地区因地制宜地制

定补偿政策提供借鉴。同时，将碳汇经济显化，纳入生态补偿体系，有利于碳汇产业的

发展[34]，可促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为追逐经济效益[35]，自觉提高林木质量、增

强林地管护，从而增加碳汇产量；国家向退耕农民购买碳汇后（支付补偿金），与附件一

国家进行交易，附件一国家购买碳汇而获得排放减量权证，是碳汇产业化很好的开端。

本研究主要是为退耕林地探索一种可借鉴的补偿路径，构建的补偿标准动态模型是

基于可测量且可交易的退耕林碳汇，当退耕林的其他外部性公共生态产品有国际社会公

认的测算方法及交易市场之后，补偿标准会有所提高。此外，基于碳汇的具体补偿标准

值受交易价格、林木生长特性、国际气候谈判、农地撂荒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今

后的实际运用中，应认真审视各可变因素的影响，对这一标准进行修正。

实地调查及咨询专家表明，县南沟流域退耕人工刺槐林在一个补偿周期内未发现林

分有明显自然稀疏现象，为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使林分生物量测算更准确，需对黄土

高原丘陵沟壑区其他区域作进一步调查，以验证或完善该研究区所得的相关结论。

图4 补偿标准

Fig. 4 Compensation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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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县南沟邻近流域纸坊沟人工刺槐成熟林和过熟林的野外实地踏查发现，在此补偿

周期之后，人工刺槐纯林逐渐出现灌木层；或出现干梢死亡、病虫害、“小老树”等衰败

现象[19]，因此这一补偿期结束之后，在新的生物群落复合系统下，应进一步进行核算，

完善补偿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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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in Xiannangou Watersh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bon Sink

WANG Zheng-shu1, WANG Ji-jun1,2, LIU Jia1

(1. Institute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CAS and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Yangling 712100, China;

2.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

Abstract: Quantitatively formulating compensation standard is a core and difficulty to

establish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In order to explore appropriate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mpensation policy formula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logging ban policy, this paper builds a dynamic model of

compensation standard for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by combining value of carbon-sink with

farmers opportunity cost.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field measurements, combined with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e mad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presentative watershed—

Xiannangou Watershed on the Loess Plateau. The compensation cycle is determined to be 37

years according to the grow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obinia pseudoacacia forest in the

Xiannangou Watershed. The compensation process and standard ar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During the 1st-17th years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when the farmers opportunity cost is

greater than the value of carbon- sink, we should compensate for the actual economic loss of

farmers. Executable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is 1 997.26 yuan/(hm2· a) according to the oppor-

tunity cost. During the 18-37th years of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the value of carbon-sink

is greater than the farmer  s opportunity cost, which means that the industry substitution has

completed. Executable standard of compensation is 3 692.35 yuan/(hm2· a) according to carbon

sink model. In summary, the value of carbon- sink accounts for 89.50% of the total compen-

sation in the compensation period. Artificial Robinia pseudoacacia forest will gradually

generate shrubs and decline after the compensation period, therefore, the compensation

standard should be calculated and perfected agai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nge of forestland

ecological community after the compensation period finished. Involving the value of carbon-

sink into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can push farmers to manage and protect forestland

consciously for improving the carbon sink produc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consolidate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rain for Green Program on the Loess Plateau.

Key words: compensation standard; value of carbon-sink; opportunity cost;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Xiannangou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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